靜宜大學培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同意備查文號：教育部110年6月8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7396號函
	領域專長名稱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32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108

	本校規劃之學系所
	英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學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備
	備註

	英語文 能力
	英語文 能力
	4
	12
	中級英語會話(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 少4學分

	
	
	
	
	中級英語會話(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翻譯入門(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翻譯入門(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口譯入門(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口譯入門(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言學
	語言學
	6
	37
	構詞/句法學(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少2學分

	
	
	
	
	構詞/句法學(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音及音韻學(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音及音韻學(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意/語用學(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意/語用學(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言談分析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構詞及句法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社會語言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用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認知語言學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雙語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語音及音韻(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語言學概論(一)
	2
	必備
	

	
	
	
	
	英語語言學概論(二)
	2
	必備
	

	文學
	文學
	4
	13
	英語兒童文學
	2
	必備
	

	
	
	
	
	美國文學(一)
	2
	選備
	

	
	
	
	
	美國文學(二)
	2
	選備
	

	
	
	
	
	英國文學(四)：維多利亞至二十 世紀初期
	2
	選備
	

	
	
	
	
	英國文學(三)：新古典至浪漫時 期
	2
	選備
	

	
	
	
	
	英詩研究與教學應用
	3
	選備
	

	英語教 學
	英語教 學
	18
	46
	英語教學概論(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少2學分

	
	
	
	
	英語教學概論(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第二語言習得(一)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第二語言習得(二)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教學實務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聽講教學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少4學分

	
	
	
	
	英文文法與字彙教學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發音教學與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發音教學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文文法與字彙教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教室互動與言談分析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兒童文學教學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少4學分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英語教學實習
	2
	必備
	

	
	
	
	
	英語教學測驗與評量
	2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必備至少2學分

	
	
	
	
	英語教材教法與評量研究
	3
	必備
(如 補充說明)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30學分，選備科目2學分，共計至少32學分。
2. 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32 學分外，並應取得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之「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2學分，亦即取得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教師證之學分修讀應合計至少34學分。
3.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
4. 本表之必修科目若遇上、下學期課程，兩學期皆須修習且成績及格，始得採計該學分數。
5. 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者，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CEFR) B2級(含)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有效及格證書，無年限之限制，惟須包含聽、說、讀、寫4項檢測，如有缺漏仍須補足該項成績，始得據以發給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符合本項規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請參考以下網頁公告資訊：

· 師資培育中心/法規表格-專門課程專區查詢下載-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
· 師資培育中心/專門課程-國民小學加註專長之專門課程專區查詢下載-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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